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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关于广州尚品宅配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A 股）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 

补充法律意见书（六） 

 

致：广州尚品宅配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广州尚品宅配家居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的委托，担任公司首次公开发行（A 股）股

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并上市”）的专项法律顾问，已于 2015

年 6 月 17 日出具了《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广州尚品宅配家居股份有限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A 股）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律师工作报告》（以下简称“《律

师工作报告》”）和《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广州尚品宅配家居股份有限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A 股）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法律

意见书》”），于 2015 年 8 月 21 日出具了《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广州尚

品宅配家居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A 股）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补充法律

意见书（一）》（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于 2015 年 12 月 31 日

出具了《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广州尚品宅配家居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A 股）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以下简称“《补充法

律意见书（二）》”），于 2016 年 3 月 21 日出具了《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

广州尚品宅配家居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A 股）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补

充法律意见书（三）》（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三）》”），于 2016 年 9 月

8 日出具了《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广州尚品宅配家居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A 股）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补充法律意见书（四）》（以下简称“《补

充法律意见书（四）》”），于 2016 年 11 月 16 日出具了《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

所关于广州尚品宅配家居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A 股）股票并在创业板上

市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五）》（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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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要求，现就达晨财信和天津达晨所持发行人股份是否

应认定为国有股等相关事宜，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是对《法律意见书》的补充，并构成《法律意见书》不可

分割的一部分。 

本所在《法律意见书》中发表法律意见的前提、声明和假设同样适用于本补

充法律意见书；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使用的定义、术语和简称除另有所指外，与

《法律意见书》中的表述一致。 

本所及经办律师同意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作为发行人申请本次发行并上市

所必备的法律文件，随其他申报材料一起提交中国证监会审查，并依法对所出具

的补充法律意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仅供发行人为本次发行并上市之目的使用，未经本所同

意，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本所及经办律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

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发行人提供的有关文件和事实进行了

核查和验证，现出具补充法律意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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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1、请发行人结合达晨财信和天津达晨的合伙人结构或股权结构及其最

终实际控制人说明所持发行人股份是否应认定为国有股，是否须按相关规定履

行国有股转持义务，并提供相关依据。请保荐机构和发行人律师对此进行核查，

说明认定依据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 达晨财信持有的发行人股份是否应认定为国有股及履行国有股转持义

务 

（一） 国有股认定的相关法律依据 

1.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施行《上市公司国有股东标识管理暂行

规定》有关问题的函（国资厅产权〔2008〕80 号）的相关规定 

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的下列企业或单位应按照《上市公司国有股东标识管

理暂行规定》（国资发产权[2007]108 号）标注国有股东标识： 

（1） 政府机构、部门、事业单位、国有独资企业或出资人全部为国有

独资企业的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 

（2） 上述单位或企业独家持股比例达到或超过 50%的公司制企业；

上述单位或企业合计持股比例达到或超过 50%，且其中之一为

第一大股东的公司制企业。 

（3） 上述“（2）”中所述企业连续保持绝对控股关系的各级子企业。 

（4） 以上所有单位或企业的所属单位或全资子企业。 

2. 《境内证券市场转持部分国有股充实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实施办法》（财企

［2009］94 号）的相关规定 

第四条 本办法所称国有股是指国有股东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 

第五条 本办法所称国有股转持是指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上市时，按实际发行股份数量的 10%，将上市公司部分国有股转由全国

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以下简称社保基金会）持有。 

（二） 达晨财信的股权结构 

1. 达晨财信的股权结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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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层股东 第二层股东 第三层股东 第四层股东 第五层股东 第六层股东 第七层股东 

名称/ 

姓名 

股权 

比例 

名称/ 

姓名 

股权

比例 

名称/ 

姓名 

股权 

比例 

名称/ 

姓名 

股权 

比例 

名称/ 

姓名 

股权 

比例 

名称/ 

姓名 

股权 

比例 

名称/ 

姓名 

股权 

比例 

深圳市

达晨创

业投资

有限公

司 

40% 

深圳市荣

涵投资有

限公司 

75% 

湖南电广

传媒股份

有限公司

（ SZ.000

917） 

96.97% - - - - - - - - 

上海锡泉

实业有限

公司 

3.03% - - - - - - - - 

上海锡泉

实业有限

公司 

25% 

湖南电广

传媒股份

有限公司

（SZ.000

917） 

87.6% - - - - - - - - 

深圳市荣

涵投资有

限公司 

12.4% - - - - - - - - 

湖南省

财信产

业基金

管理有

限公司 

10% 

湖南省信

托有限责

任公司 

40% 

湖南省国

有投资经

营有限公

司 

4% 

湖南财信

投资控股

有限责任

公司 

100% - - - - - - 

湖南财信

投资控股

有限责任

96%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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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层股东 第二层股东 第三层股东 第四层股东 第五层股东 第六层股东 第七层股东 

名称/ 

姓名 

股权 

比例 

名称/ 

姓名 

股权

比例 

名称/ 

姓名 

股权 

比例 

名称/ 

姓名 

股权 

比例 

名称/ 

姓名 

股权 

比例 

名称/ 

姓名 

股权 

比例 

名称/ 

姓名 

股权 

比例 

公司 

湖南财信

投资控股

有限责任

公司 

60% 

湖南财信

金融控股

集团有限

公司 

100% 

华菱控股

集团有限

公司 

100% 

湖南发展资

产管理集团

有限公司 

2.74% 

湖南省水

运建设投

资集团有

限公司 

1.42% 
湖南省交通

运输厅 
100% 

湖南省人

民政府国

有资产监

督委员会 

98.58%   

湖南省人民

政府国有资

产监督委员

会 

97.26% - - - - 

周江军 20% - - - - - - - - - - - - 

文啸龙 15% - - - - - - - - - - - - 

刘昼 4.3% - - - - - - - - - - - - 

熊人杰 4.09% - - - - - - - - - - - - 

肖冰 3.8% - - - - - - - - - - - - 

胡德华 1.76% - - - - - - - - - - - - 

梁国智 1.05%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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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SZ.000917）的股权结构 

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SZ.000917）2015 年年度报告披露，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的国有法人（包括湖

南广播电视产业中心、衡阳市广播电影电视局、常德市广播电视台、永

州市广播电视台等）持股比例合计为 25%，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的实际控制人是湖南广播电视台。 

根据前述， 

A. 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的国有法人持股比例合计为 25%，并非

国有独资或者国有绝对控股公司。深圳市达晨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为

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控股的子公司，也并非国有独资或者国

有绝对控股公司。湖南省财政厅亦于 2008 年 3 月 27 日出具了《关

于对深圳市达晨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所持股份性质的答复》，确认深

圳市达晨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为上市公司——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

限公司的被投资公司，其所持有的被投资企业的股权为非国有股。

即确认深圳市达晨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并非国有独资或者国有绝对

控股公司或（国资厅产权〔2008〕80 号）文关于认定为国有股东

的任何情形之一。 

B. 达晨财信的股权结构为：深圳市达晨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40%（非国

有独资或绝对控股）、湖南省财信产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持有

（10%，国有）、个人持有 50%。 

结合上述，达晨财信并非《上市公司国有股东标识管理暂行规定》有关

问题的函（国资厅产权〔2008〕80 号）中所述国有股东的任何一种情

形： 

（1） 政府机构、部门、事业单位、国有独资企业或出资人全部为国有

独资企业的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 

（2） 上述单位或企业独家持股比例达到或超过 50%的公司制企业；

上述单位或企业合计持股比例达到或超过 50%，且其中之一为

第一大股东的公司制企业。 

（3） 上述“（2）”中所述企业连续保持绝对控股关系的各级子企业。 

（4） 以上所有单位或企业的所属单位或全资子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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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所认为，达晨财信所持发行人股份不属于国有股，无须履行国

有股转持义务。 

二、 天津达晨持有的发行人股份是否应认定为国有股及履行国有股转持义

务 

（一） 国有股认定的相关法律依据 

关于上市公司国有股认定的相关法律依据适用前述第一部分达晨财信持

有的发行人股份是否应认定为国有股及履行国有股转持义务之（一）国

有股认定的相关法律依据。 

（二） 天津达晨的合伙人结构 

第一层合伙人 第二层合伙人 第三层合伙人 

名称/姓名 出资比例 名称/姓名 
股权/出

资比例 
名称/姓名 股权比例 

深 圳 市 达

晨 财 智 创

业 投 资 管

理 有 限 公

司（执行事

务合伙人） 

5.40% 

深圳市达晨

创业投资有

限公司1 

55.00% - - 

尹志科 2.00% - - 

刘昼 8.25% - - 

傅忠红 1.00% - - 

袁楚贤 2.50% - - 

梁国智 0.50% - - 

肖冰 7.00% - - 

齐慎 0.90% - - 

龙秋云 3.50% - - 

                                                             
1
 深圳市达晨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的股权结构详见前述第一部分达晨财信持有的发行人股份是否应认定

为国有股及履行国有股转持义务之（二）达晨财信的股权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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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层合伙人 第二层合伙人 第三层合伙人 

名称/姓名 出资比例 名称/姓名 
股权/出

资比例 
名称/姓名 股权比例 

熊云开 1.00% - - 

毛小平 1.50% - - 

曾介忠 1.00% - - 

刘旭峰 1.20% - - 

彭益 2.00% - - 

邵红霞 2.50% - - 

熊人杰 0.90% - - 

熊维云 0.50% - - 

唐绪兵 1.00% - - 

胡德华 2.00% - - 

于志宏 0.25% - - 

文啸龙 1.00% - - 

廖朝晖 2.00% - - 

刘沙白 1.00% - - 

冯硕 1.00% - - 

汤振羽 0.50%   

佛 山 市 金 2.59% 简锐成 5.0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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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层合伙人 第二层合伙人 第三层合伙人 

名称/姓名 出资比例 名称/姓名 
股权/出

资比例 
名称/姓名 股权比例 

科 长 盛 投

资 有 限 公

司 

罗玉波 95.00% - - 

湖 北 世 纪

英 才 文 化

发 展 有 限

公司 

3.24% 

詹丞 50.00% - - 

詹昌辉 14.20% - - 

詹昌斌 35.80% - - 

苏 州 大 得

宏 强 投 资

中心（有限

合伙） 

8.64% 

王秀珍 99.00% - - 

苏州大得宏

强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1.00% 

王秀珍 30.00% 

赵晓玲 70.00% 

拉 萨 沣 泰

创 业 投 资

合 伙 企 业

（ 有 限 合

伙） 

4.32% 

解晓燕 80.00% - - 

任宗周 20.00% - - 

鲍云 3.46% - - - - 

楚绪京 1.51% - - - - 

邓晓林 1.51% - - - - 

丁文江 1.08% - - - - 

杜左海 1.08% - - - - 

葛和平 1.30%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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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层合伙人 第二层合伙人 第三层合伙人 

名称/姓名 出资比例 名称/姓名 
股权/出

资比例 
名称/姓名 股权比例 

龚琪萍 1.30% - - - - 

郭波 1.30% - - - - 

寇燕 1.08% - - - - 

李冬 1.30% - - - - 

李立文 2.81% - - - - 

林小芬 1.30% - - - - 

刘剑峰 1.51% - - - - 

刘骁 1.73% - - - - 

陆森 1.30% - - - - 

庞小虎 1.30% - - - - 

钱波 1.30% - - - - 

钱海初 1.73% - - - - 

乔永胜 2.16% - - - - 

沈华宏 2.81% - - - - 

史月霞 1.30% - - - - 

束为 3.46% - - - - 

孙化明 1.51%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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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层合伙人 第二层合伙人 第三层合伙人 

名称/姓名 出资比例 名称/姓名 
股权/出

资比例 
名称/姓名 股权比例 

孙向阳 1.73% - - - - 

王宝明 2.59% - - - - 

王志明 1.30% - - - - 

魏民轩 1.73% - - - - 

徐国红 1.08% - - - - 

徐怀东 1.08% - - - - 

严明硕 2.16% - - - - 

杨坚 1.73% - - - - 

杨婧 3.46% - - - - 

杨伟潮 1.51% - - - - 

尹海峰 1.30% - - - - 

余卫萍 1.08% - - - - 

袁辉 1.30% - - - - 

洪凤仙 1.94% - - - - 

张朝晖 1.30% - - - - 

张志立 1.08% - - - - 

赵松 1.08%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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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层合伙人 第二层合伙人 第三层合伙人 

名称/姓名 出资比例 名称/姓名 
股权/出

资比例 
名称/姓名 股权比例 

郑艺 3.24% - - - - 

朱锦崇 1.73% - - - - 

朱月仙 1.73% - - - - 

左晔 2.59% - - - - 

根据本意见书前述第一部分所述，深圳市达晨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并非国

有独资或国有绝对控股的公司。深圳市达晨财智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的合伙人除深圳市达晨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执行事务合伙人，出资 55%）

外，其他合伙人均为个人（合计出资人 45%），故深圳市达晨财智创业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也并非国有独资或国有绝对控股企业。 

天津达晨的合伙人除深圳市达晨财智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并非国有

独资或者国有绝对控股）出资 5.4%外，还有合并出资 75.82%的自然人

和 4 名合并出资 18.79%的企业（均非国有独资或者国有绝对控股企业）。 

结合上述，天津达晨并非《上市公司国有股东标识管理暂行规定》有关

问题的函（国资厅产权〔2008〕80 号）中所述国有股东的任何一种情

形： 

（1） 政府机构、部门、事业单位、国有独资企业或出资人全部为国有

独资企业的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 

（2） 上述单位或企业独家持股比例达到或超过 50%的公司制企业；

上述单位或企业合计持股比例达到或超过 50%，且其中之一为

第一大股东的公司制企业。 

（3） 上述“（2）”中所述企业连续保持绝对控股关系的各级子企业。 

（4） 以上所有单位或企业的所属单位或全资子企业。 

因此，本所认为，天津达晨所持发行人股份不属于国有股，无须履行国

有股转持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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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鉴于前述，湖南省财政厅于 2008 年 3 月 27 日出具了《关于对深圳市达

晨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所持股份性质的答复》，确认深圳市达晨创业投资

有限公司为上市公司——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的被投资公司，其

所持有的被投资企业的股权为非国有股。 

对该文件的效力及合法合规性，我们分析如下： 

（一） 国有股认定部门的权限和相关规定 

1. 《财政部关于股份有限公司国有股权管理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管字

〔2000〕200 号）的相关规定 

地方股东单位的国有股权管理事宜一般由省级（含计划单列市，下同）

财政（国有资产管理，以下简称“国资”）部门审核批准。国务院有关部

门或中央管理企业（以下简称“中央单位”）的国有股权管理事宜由财政

部审核批准。但发行外资股（Ｂ股、Ｈ股等），国有股变现筹资，以及地

方股东单位的国家股权、发起人国有法人股权发生转让、划转、质押担

保等变动（或者或有变动）的有关国有股权管理事宜，须报财政部审核

批准。 

2. 《境内证券市场转持部分国有股充实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实施办法》（财企

［2009］94 号）的相关规定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国有股东是指经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确认的国有

股东。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是指代表国务院和省级以

上（含计划单列市）人民政府履行出资人职责、负责监督管理企业国有

资产的特设机构和负责监督管理金融类企业国有资产的各级财政部门。 

3. 《上市公司国有股东标识管理暂行规定》（国资发产权[2007]108 号）的相关

规定 

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应当在国有控股或参股的股份公司相关批复文件

中对国有股东作出明确界定，并在国有股东名称后标注具体的国有股东

标识，国有股东的标识为“SS”（State—ownedSharehol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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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登记公司）根据省级或省级

以上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的批复以及国有股东或股票发行人的申请，

对国有股东证券账户进行标识登记。 

（二） 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达晨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的所从事的

行业 

经登陆全国企业信用信息网查询，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的经营范

围为影视节目制作、发行、销售（分支机构凭许可证书在有效期内经营）；

广告策划；设计、制作、发布、代理国内外各类广告；电子商务、有线

电视网络及信息传播服务，旅游、文化娱乐、餐饮服务、贸易业投资，

产业投资、创业投资和资本管理（以上法律法规禁止和限制的除外）。深

圳市达晨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的经营范围为直接投资高新技术产业和其他

技术创新产业；受托管理和经营其他创业投资公司的创业资本；投资咨

询；直接投资或参与企业孵化器的建设。 

根据湖南省财政厅官网所载，湖南省财政厅的主要职责包括负责省级国

有宣传文化、金融类企业的国有资产管理。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的实际控制人湖南广播电视台系湖南省人民政府下属机构。 

基于上述，本所认为，湖南省财政厅为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和深

圳市达晨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的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有权认定深圳市达晨

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所持股份的性质，湖南省财政厅出具的上述答复应属

有效。 

此外，又鉴于本意见书第一部分所述的深圳市达晨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的

控股股东及股权结构分析，即深圳市达晨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的国有法人

股持股比例仅为 25%，故湖南省财政厅出具的上述答复的内容符合《上

市公司国有股东标识管理暂行规定》有关问题的函（国资厅产权〔2008〕

80 号）等关于国有股认定的相关规定。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式伍份。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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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广州尚品宅配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A 股）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补充法律意见书（六）》签署页）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经办律师：   

曹余辉 

    

林青松 

  

 单位负责人：                           

王    玲 

  

 

 二〇一六年     月     日  

 


